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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房屋法律常识》内容简介：我们着力于百姓，为帮助百姓方便、快捷地学习和掌握生活的法律知识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别奉献《百姓生活中的法律》丛书，让读者朋友们对法律规定的权利有一
些必要的了解，对自己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种纠纷的解决有所裨益，让人们能感受到法律的光芒在闪烁
，更让人们感到法律就如阳光和水一样，是我们生活中无处不在的东西，它总是润物细无声般的伴我
们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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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研究生联合导师；北京市政府授予“优秀劳动争议调解员”称号：北京市司法局、北京市律师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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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房屋的权属和登记1. 经过赠与合同公证但没有办理过户登记的房屋归谁所有？
／12. 婚前买的房婚后是否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
／53. 夫妻一方去世后如何办理过户手续？
／64. 如何处理同居期间发生的房屋所有权纠纷？
／95. 未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的赠与合同是否有效？
／116. 夫妻离婚后应怎样处理房屋？
／147. 扩建后的房屋归谁所有？
／168. 如何办理二手房房产登记？
/189. 受赠的房屋是否也要进行房产登记？
/2010. 一人领取房产证的共有房屋归谁所有？
／2211. 房屋产权证的名字与身份证名字不一致发生纠纷该如何起诉？
/2512. 对房地产权属登记有异议该怎么办？
/2813. 以自己的名义为他人登记购房惹来麻烦该怎么办？
/3014. 离婚时房屋的归属应如何处理？
／3215. 被人收养的孩子是否有权继承生父母的房产？
／34第二章 房屋买卖纠纷1. 购房前需要了解房产的哪些情况和风险？
／382. 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应当注意合同中的哪些细节？
／403. 丈夫单独出卖房屋的行为是否有效？
/424. 夫妻一方能否以不知情为由主张房屋买卖合同无效？
/455. 我能否以开发商预期违约为由而要求双倍返还定金？
/486. 开发商擅自改变已规划住宅小区配套设施的用途应否承担责任？
／517. 开发商未取得预售许可证销售房屋我能否退房并要求赔偿？
/538. 购买的房屋实测面积与约定面积有误差该怎么办？
／569. 向房地产公司交付的房屋认购金是否具有定金的性质？
／5910. 遭遇“一房二卖”我该怎么办？
／6111. “买首层送花园，买顶房送天台”的广告可信吗？
/6412. 购买期房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6513. 售楼广告名不副实开发商是否应该承担责任？
／6814. 商品房出现质量问题该怎么办？
／7115. 开发商擅自改变房屋的设计结构怎么办？
／7416. 开发商逾期交房是否应该承担法律责任？
／7717. 样板房能杳作为开发商实际交付房屋的标准？
／8018. 购房未取得房产证能否要求解除合同？
／8319. 开发商在建房过程中使用劣质材料严重影响购房者的正常居住是否承担责任？
／85⋯⋯第三章 房屋租赁纠纷第四章 房屋装修纠纷第五章 物业管理纠纷第六章 房屋中介纠纷第七章 
其他房产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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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法律分析我们理解您此时此刻愤怒而痛苦的心情，但我们也不得不遗憾地告诉您：受
赠的房屋也必须办理房产登记，由于您与张某未办理房产过户手续，所以您不能取得房屋的所有权。
首先，应当肯定您与张某之间形成赠与合同关系。
根据《合同法》第185条的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
与的合同。
据您所说，张某许诺将他的房屋赠送给您作为“分手补偿费”，您对此也表示接受，并且你们双方还
立下了书面协议，可见，您和张某之间存在赠与合同关系。
其次，在房屋未过户之前，张某可以将该房屋卖与他人。
您和张某之间的赠与合同一经成立，张某就应履行赠送房屋的义务。
但是，由于该赠与是无偿的，出于公平考虑，根据《合同法》第186条第1款关于“赠与人在赠与财产
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的规定，在您和张某之间的赠与合同成立后，房屋所有权未转移之前，张
某可以基于自己的意思表示而撤销该赠与，即要回赠与房屋。
由于房屋赠与性质特殊，根据《物权法》第9条的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
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由此可知，房屋所有权的转移以权属登记为依据，而不以实际交付为依据，即自双方在房产管理部门
登记变更之日起，房屋的所有权才发生转移。
而根据您所述的情况来看，张某虽然将房屋赠与给您，但你们并未办理房产过户手续，该房屋的所有
权仍然未转移。
因此，张某可以随时撤销你们之间的赠与，要回赠送给您的房屋。
综上所述，受赠与的房屋同样必须办理房产登记，张某将房屋赠送给您后，由于你们未及时办理房屋
过户手续，您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故您不能主张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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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房屋法律常识》是百姓生活中的法律系列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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